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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 

 

一、总体原则 

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、国务院《居

住证暂行条例》、教育部《关于督促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

迁子女就学工作的通知》和《贵州省义务教育条例》精神，根据

贵阳市《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筑接受义务教育指南》，坚持“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原则，以县为主，按照“两为主、两纳入、以居

住证为主要依据”的要求，做好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在

修文县接受义务教育保障工作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1.每年贵阳市义务教育网上报名时间截止前，修文县以外户

籍并持有在修文县现居住地公安部门签发的有效期内居住证的

随迁人员适龄子女（简称“随迁子女”），可申请升入小学一年级

或初中一年级。 

2.修文县户籍适龄儿童少年需跨片区（片区指每年招生方案

划定的学校服务区域）就读的，不适用本细则。 

三、保障方式 

随迁子女在我县接受义务教育主要通过政策保障、积分统筹

和自主选择民办学校三种方式入学。 

（一）政策保障入学。指烈士子女、符合条件的现（退）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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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人子女、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、国家综合性消防

救援队伍人员子女、残疾人子女或残疾儿童本人、见义勇为人员

子女等各类优抚对象中的随迁子女，按照国家、省、市、县有关

规定进行保障性安置。 

（二）积分统筹入学。指除政策保障入学之外的随迁子女，

由县教育局按照统一设置的积分项目进行积分，结合区域内学位

情况，根据积分高低，按照相对（居住地）就近、公办为主的原

则，统筹安排随迁子女在我县接受义务教育，公办学位不足时安

排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。 

（三）自主选择民办学校入学。随迁子女还可通过“贵阳市

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”，持有我县居住证的可自主填报我县的

民办义务教育学校。报名人数小于民办学校招生计划数则直接缴

费入学，报名人数大于民办学校招生计划数则通过电脑随机派位

入学。 

四、积分规则 

（一）积分方式。分为“居住+务工”和“居住+经商”两种方式，

申请人可结合个人实际，选择且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参与积

分，两种积分方式具有同等效力。申请人根据自行选择的积分方

式，在指定时间和地点提供相关资料（原件及复印件）进行审核，

并对资料真实性负责，教育部门根据积分规则赋分，家长当场签

字确认，全部审核赋分完成后，由县教育局公示全部申请人积分

情况，不更改、不提供查询服务。 

（二）积分依据。1.“居住+务工”。申请人以家庭为单位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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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：法定监护人在修文县有效期限内居住证（及房产证明，截止

时间为贵阳市义务教育网上报名结束时间）+法定监护人在贵阳

市范围内社保局缴纳社保的证明资料，根据积分规则计分。 

2.“居住+经商”。申请人以家庭为单位提供：法定监护人在

修文县有效期限内居住证（及房产证明）+法定监护人作为法定

代表人在修文县范围内工商部门申办的有效营业执照，根据积分

规则计分。 

（三）积分规则。相关积分资料按月积分，满分为 180 分。

积分年限自每年网上报名截止当月回溯。在积分年限内，相关资料

出现中断的，对中断前后资料进行积分；提供多个法定监护人相关

资料的，重合部分不重复积分。 

1.居住资料积分。满分为 144 分，积分年限为近 6 年（72 个

月）；居住证每月积 2 分；已在区域内购买商品房的（购房合同

备案表或房产证均可），居住资料按满分积分； 

2.务工及经商资料积分。满分为 36 分，积分年限为近 3 年

（36 个月），每月积 1 分。 

五、保障顺序 

1.在保障完本县户籍生后，根据学校学位剩余情况相对就近

安排随迁子女“政策保障入学”。 

2.根据申请人的积分位次，安排“积分统筹入学”，即安排到

居住地相对就近且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就读。若相对就近的公

办学校学位已满，剩余随迁子女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

校就读，县域内公办学位都不能满足就读需求的，安排在政府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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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。 

3.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网上平台报名及现场审核的，视为自

愿放弃在我县接受义务教育。 

六、入学流程 

1.申请人按我县公布的每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方案规定的

时间，登录“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”，根据指引完成报名。 

2.申请人在平台报名结束后，根据平台具体短信通知，准备

好相关印证资料原件复印件 1 份（居住证、户口簿、房产证、购

房合同、购房备案表、社保证明、营业执照等）和相关表册，根

据每年招生入学方案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参加现场审核。 

3.对现场审核积分结果进行公示。 

4.根据积分高低情况统筹安排学位并通知申请人。 

5.随迁子女到分配学校报到，享受与户籍生、政策保障生等

同等条件下进行分班、编班。 

6.未在规定时间内到安排的学校报到的随迁子女，视为自愿

放弃录取。 

注：本细则中所称申请人、法定监护人均为随迁子女的法定

监护人。 

 

 

 

 

 


